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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
琴）昨日，“纪念 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河南省暨省会郑州线下实体
店无理由退货承诺启动仪式在郑东
新区举行。

据了解，活动旨在深入开展放
心消费创建工作，倡导线下实体店
实行无理由退货承诺，推动形成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者维权服务
体系。

据介绍，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制
定了《河南省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
货指引(试行)》，倡导实体店根据商
品属性和实际经营条件，采取“一门
店一承诺、一企业一承诺”等方式，
自愿公开承诺实行无理由退货，并

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展示无理由退
货的标志，主动说明退货的商品范
围、退货时限、条件、程序等。

目前，我市已有丹尼斯、欧凯
龙、绿地优鲜等 25家企业主动公开
做出承诺，为全市企业起到了示范
引领作用，接下来，将督促全市线下
实体店经营者树立“消费者满意至

上”的服务理念，积极落实好线下实体
店无理由退货承诺，到2021年底，力争
全市线下无理由退货单位达到800家，
以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

点赞，河南提倡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

市消协公布去年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

13岁孩子私自拿钱买手机，这钱得退

案例一 冰点脱毛致红疹
2020年9月，消费者投诉称其在

某美容院做美容护理时，店内美容
师建议其做“冰点脱毛美唇”项目，
并称该项目没有任何副作用，消费
者同意后，该美容院引导其签署美
容项目免责协议书并完成该美容项
目。但消费者返家后脸部即出现了
红疹，联系经营者想要解决脸部问
题，商家却以属正常反应已告知消
费者为由不予解决。

案例二 收取高额退票费
2020年 4月，消费者投诉称，其

在某票务平台购买的周杰伦2020嘉
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南昌站门
票延期，消费者要求退还定金 1000
元，商家以疫情原因为由一直推托
不退费，而且要扣除 10%的高额退
票费。消费者认为该公司当初承诺
退款又迟迟不退，且买票时未曾提
醒退票要收取退票费等附加条件，
存在侵权行为。

消协提醒消费者，网络订票要
留存有关消费凭据和受侵害的证
据，为事后维权提供有力支持。

案例三 月子中心拒退定金
2020年 4月，消费者投诉称，其

2020年1月10日在某家政中心预订
了月嫂服务，缴纳了 2000元定金。
随后，消费者于 2020年 1月 25日大
年初一正常生产，但因突发新冠疫
情无法进行消费。现月子期已过，
但商家以各种理由拒绝退还定金。

消协工作人员认为，在疫情期
间，基于众所周知严格的疫情防控
措施，消费者无法外出消费，属于不
可抗力，消费者应当免除责任。经
调解，最终商家向消费者退还定金
2000元。

案例四 饭店收取餐具费
2020年 11月 15日，金水区消协

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其和朋友在某饭
店就餐的时候，店内只提供收费餐
具，没有免费餐具，希望能制止该商
家的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调解，饭店主动提出愿意
赔偿消费者 100元来弥补消费者
的损失。

案例五 未成年人大额消费
2020年7月，中原区消协接到消

费者投诉，称13岁的儿子从家中私自
拿了 2000元现金，在某营业厅消费
1888元购买了一部品牌手机。家长
发现后，找到经营者要求退货遭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相关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大额消
费，应征得其父母同意或由他的父
母实施，否则可为无效民事行为。
同时，该未成年人家长作为监护人，
实施监护不力，对此次事件也应承
担相应责任。经协调，最终由经营
者以1200元的价格回收该手机。

案例六 格式条款引纠纷
2020年 4月，登封市消协接消

费者投诉，称其于今年 3月份通过
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贷款
购买一套二手商品房，经双方商定
缴纳预付房款定金、佣金及代办费
共计 26000余元，并签订协议。在
办理银行贷款时，该公司告知共需
缴纳 29000余元费用，要求消费者
补足差价，否则不协助办理银行贷
款。投诉人认为该公司未按约定
提供相应服务，要求退还其全部定
金及佣金。但该公司提出协议中
有明确标注“无论合同是否履行到
位，所付佣金不退”字样，坚持不退
佣金。最终双方达成一致：退还消
费者29000余元。

由于格式条款是由合同一方
当事人预先拟定的，且其往往在
合同中处于优势地位或垄断
地位，使其在预先拟定的格式
条款中加入对自己有利的内
容，限制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合
法权利，侵害了合同对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七 商家诱导消费多
2020年11月初，二七区消协接到

消费者投诉，称其在拍摄个人写真选
片时，商家诱导自己多选了一些未入
册的照片，这些照片拷出来需要加钱
购买，消费者又加钱支付了10008元，
现消费者要求退费。

经调解，商家退还消费者9000元，
同时归还投诉人剩余的20多张底片。
在消费前，为避免纠纷和减少损失，要
与影楼签订协议或者合同。

案例八 艾灸理疗致使烧伤
2020年 8月，新密市消协接到消

费者的投诉，称其在做艾灸理疗时
造成了三级中度烧伤，希望消协帮
助维权。

经调节，最终使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消费者获得赔付3000元治疗费。

案例九 群体投诉不退费
2020年 5月，中牟县消费者协会

接到多名消费者有关某母婴用品店办
理的充值卡不能正常使用且不退还卡
内现金的投诉，消费者希望消协维护
其合法权益。

经调解，被投诉方针对不同消费
者的需求，做出了退款、赠送免费服务
的处理方式。

通过该案例再次提醒广大消费
者，充卡时一定要选择信誉好、服务质
量高的企业，保留好证据，避免购买大
额充值卡，办卡后及时消费，尽量规避
消费风险，防止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

案例十 牛奶未明码标价
2019年12月，消费者在某超市购

买了一箱牛奶饮料，该饮料原价为49.9
元，促销活动价为28.9元，但在付款时
却被收取了49.9元。消费者对这优惠
促销价未按“促销”价格收取的情况当
场提出质疑，但超市表示是因促销未
开始，系统未录入造成的，不予处理。

经过调解，投诉人与被诉超市达
成协议，由超市向消费者道歉，并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五十五条的规定
赔偿 500元，有关部门对超市做出了
责令停业、立即整改的措施。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又到“3·15消
费者权益日”，昨日，市消协公布2020年消费维权十
大典型案例，涉及格式条款、定金退还、强制消费、未成
年人消费等维权热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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